
2003年第 187號法律公告

《〈2003年道路交通 (暫時減低新界的士收費)規例〉
(廢除)規例》

(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《道路交通條例》
(第 374章)第 7(1C)條訂立)

1. 生效日期

本規例自 2003年 7月 12日起實施。

2. 廢除

《2003年道路交通 (暫時減低新界的士收費)規例》(2003年第 146號法律公告)現
予廢除。

行政會議秘書
鄭美施

行政會議廳
2003年 7月 8日

註 釋

本規例自 2003年 7月 12日起廢除《2003年道路交通 (暫時減低新界的士收費)規
例》(2003年第 146號法律公告)。該規例實施的暫時減低租用新界的士的收費率措施
因此而終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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